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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建设，聚焦关键环节力争

新突破

投资要点：

 事件：2024 年 8 月 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国家数据局日

前联合印发《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行动方案（2024—2027年）》。《方案》

提出在 2024—2027 年重点开展 9 项专项行动，推进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取得实

效。

 大规模提高新能源外送比例，发展新型交直流输电技术应用。针对新能源

电量在跨省区输电通道中的占比偏低问题，随着大型风电光伏基地和水风光综

合基地的建设，新能源外送需求将增加。《方案》提出提高新能源电量占比、

应用先进技术于新增输电通道，并依托先进的发电、调节、控制技术，开展新

型交直流输电技术应用，有效降低配套煤电比例，实现高比例或纯新能源的外

送。根据 ACDC，截至 2023年，中国已经建成 39项特高压输电工程，构建了

交直流混合的特高压电网。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具有远距离、低损耗的优势。

随着新能源的持续接入，其间歇性特点对传统输电技术构成挑战。新型交直流

输电技术的发展将有助于新型电力系统在经济性和消纳能力上实现综合平衡，

优化资源配置，并确保绿电占比。

 提升新能源置信出力，推动算力+电力协同发展。为增强新能源电力系统

的友好性，《方案》设定目标，通过建设系统友好型新能源电站将新能源置信

出力提升至 10%以上。根据中国电力数据，目前风光典型出力置信系数为

5%~15%及 0%~15%，新能源出力波动性较大、可靠性有待提高，且在西北地

区极端气候导致尖峰负荷与新能源出力不匹配，逐步提升新能源置信出力将有

效保障电网电力电量平衡。此外，《方案》要求实施算力与电力协同项目以提

高数据中心的绿电占比。根据《中国绿色算力发展研究报告（2023年）》，我

国数据中心年用电量约占全社会用电 2%，且占比仍在快速增长。7月印发的

《数据中心绿色低碳发展专项行动计划》设定目标，到 2025年底，初步形成

算力与电力的双向协同机制，国家枢纽节点的新建数据中心绿电使用比例超过

80%。结合《中国电力发展报告 2023》的预测，2025 年全社会用电量预计为

9.8至 10.2万亿千瓦时。基于此，我们保守预计，到 2025年，数据中心使用的

绿电能耗有望达到 1568至 1632亿千瓦时。

 发挥新型储能调节能力，开展典型地区需求侧响应。《方案》延续此前印

发的《煤电低碳化改造建设行动方案（2024—2027年）》有关要求，提出开展

新一代煤电升级行动，强调“清洁低碳煤电”发挥“保供促消纳”的作用。《方

案》提出开展优化电力系统调节能力行动，要建设一批共享储能电站和探索应

用一批新型储能技术，强调构建市场化运作机制和市场化投资运营，预计随着

储能市场化进程的推进，储能的价值将得到有效衡量和兑现。《方案》还指出

开展典型地区高比例需求侧响应，实现典型地区需求侧响应能力达到最大用电

负荷的 5%或以上（此前《节能降低碳方案》提出各地需求响应能力一般应达

到最大用电负荷的 3%-5%，年度最大用电负荷峰谷差率超 40%的地区应达到

最大用电负荷的 5%以上），以及要建设一批虚拟电厂并完善相关标准体系，

提升需求侧协同能力。

 投资建议：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统筹源网荷储各环节，促进电力行业

各方面协同配合，助力实现“双碳”目标。绿电板块建议关注三峡能源，谨慎

建议关注龙源电力、浙江新能、中绿电；水电板块建议关注长江电力、黔源电

力，谨慎建议关注国投电力、华能水电、川投能源；火电板块建议关注申能股

份、福能股份，谨慎建议关注华电国际、江苏国信、浙能电力；核电板块建议

关注中国核电，谨慎建议关注中国广核。

 风险提示：政策风险，成本上升风险；电价市场波动性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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